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级统收统支模式下各级政府责任分担办法》的通知
玉政办发〔2020〕30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玉林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级统收统支模式下各级政府责任分担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2月29日
 
玉林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级 统收统支模式下各级政府责任分担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责任分担政策依据
为进一步明确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基 金）实行自治区级统收统支后各级人民政府基金缺口分担责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9〕112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的通知》（桂政发〔2019〕51 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自治区级统收统支政府责任分担办法的通知》（桂政发〔2020〕 23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责任分担运行机制
（一）工作责任分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自治区级统收统支后，自治区负责统一制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统一基金收支管理、统一编制全区基金预（决）算，承担全区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主体责任。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严格执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全面完成预算收支任务、强化预算管理和执行、按要求落实责任分担资金，按时足额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二）基金责任分担。全市根据自治区批复确认的年度基金预（决）算（含预算调整，下同）收支缺口和相关规定，承担责任分担资金，并将该责任分担资金按各县（市、区）（市直视同为一个县进行管理，下同）基金收支缺口比重合理分配。
第三条 责任分担基本原则
（一）预算为纲，强化执行。自治区统一编制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发挥了自治区级统收统支的共济作用。玉林市按照自治区统一编制的基金预算，将预算收支任务分解到各县（市、区），强化预算执行，切实落实责任分担机制，确保完成年度预算收支任务。
（二）权责对应，合理分担。坚持权利与义务、事权与财权、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在科学编制、严格执行全区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市和县（市、区）政府责任，科学、合理地核定各县（市、区）承担的责任分担资金，强化各级政府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尽的责任，确保基金可持续。
第二章 基金责任分担及资金来源
第四条 基金责任分担的确定
各县（市、区）基金责任分担包括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责任分担和其他缺口或支出责任分担。
（一）各县（市、区）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责任分担各县（市、区）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责任分担，是指在实行基金自治区级统收统支的管理模式下，市和各县（市、区）对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进行合理分担。
1.各县（市、区）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的核定。除国家和自治区政策调整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外，各县（市、区）基金收支缺口按以下方法核定：
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年度基金预（决）算支出－年度基金预（决）算收入。其中：年度基金预（决）算支出＝基本养老金支出+丧葬抚恤补助支出+转移支出+其他支出；年度基金预（决）算收入＝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利息收入+转移收入+其他收入。
各县（市、区）基金决算收入低于年度预算收入 98%的，按年度预算收入的 98%计算基金决算收支缺口；基金决算支出高于年度预算支出 102%的，按年度预算支出的 102%计算基金决算收支缺口。
2.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责任分担。
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由自治区、市和县（市、区）按照以下顺序分担：
（1）自治区通过使用当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中央调剂金后能够实现全区基金预（决）算收支平衡的，不要求玉林市对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进行分担。
（2）如全区仍有缺口，由自治区动用经批准收缴的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运营收益对全区基金当期收支缺口进行弥补。
（3）如全区仍有缺口，由自治区统筹考虑全区财政投入能力、基金结余情况等因素，通过动用自治区基金结余对全区基金当期收支缺口进行弥补，其中每年动用的自治区基金结余不高于上年末自治区基金滚存结余的 10%。
（4）如全区仍有缺口，且按规定需要全市承担责任分担资金的，自治区与全市按 1:9 比例分担，并将玉林市应承担责任分担资金按各县（市、区）基金缺口比重合理分配。
计算公式为：
全市当年应承担的责任分担资金＝（全区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当年收到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中央调剂金－当年收缴的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运营收益－当年动用的自治区基金结余）×（全市当年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全区存在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的设区市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之和）×90%。
某县（市、区）当年应承担的责任分担资金＝全市当年承担的责任分担资金×（某县当年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全市存在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的县（市、区）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之和）。
（二）其他缺口或支出责任分担办法
1.除国家和自治区政策调整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外，各县（市、区）基金决算收入低于年度预算 98%的部分、基金决算支出高于年度预算 102%的部分，由县（市、区）全额承担。
2.县（市、区）因不当管理造成我市被自治区扣减转移支付的资金、违反参保政策及支出政策产生的支出，由县（市、区）全额承担。违反政策产生的支出不纳入年度基金预（决）算收支缺口数的计算。
3.自治区按政策确定的其他责任分担资金。
4.我市按政策确定的其他责任分担资金。
第五条 基金责任分担的资金来源
（一）中央、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调剂金；
（二）自治区基金结余；
（三）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运营收益；
（四）经自治区批准，我市核定，实行自治区级统收统支前
各县（市、区）历年多配套的责任分担资金；
（五）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安排的财政补助资金；
（六）基金实行自治区级统收统支后各县（市、区）年度基
金决算收入超预算收入部分的 30%；
（七）自治区确定的其他资金。
第三章 资金归集
第六条 责任分担资金的筹措。市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自治区核定我市本年度应承担的责任分担资金分解至各县（市、区），并编入下年度基金预算，在每年 12 月底前通知各县（市、区），由各县（市、区）在下年度予以落实。
第七条 责任分担资金的归集。市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据自治区下达我市本年度应落实的责任分担资金，于每年4 月 30 日前核定各县（市、区）本年度应落实的责任分担资金。各县（市、区）在每年 5 月 20 日前将本县（市、区）本年度应落实的责任分担资金转入市财政专户，再由市财政局于每年 5 月 31 日前将统一归集的责任分担资金划转至自治区财政专户。未在规定时间上缴责任分担资金导致玉林市无法按时足额归集上划责任分担资金的，将于 6 月 5 日前函告自治区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由自治区财政厅通过对自治区直管县年终结算予以扣回，市财政局通过对市管县及城区财政年终结算予以扣回。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八条 违规处理。各县（市、区）出现以下情形的，将相应提高该县（市、区）应承担的责任分担资金，并视情况进行约谈、通报批评及问责。
（一）违反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增加基金支出的。
（二）当年未按要求落实应承担的责任分担资金的。
第九条 监督检查与责任追究。各县（市、区）应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基金的审计、稽查等工作。各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部门应当加强对基金的监督和绩效评价，确保专款专用。对违规使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林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各级政府责任分担暂行办法的通知》（玉政发〔2013〕31 号）同时停止执行。
此前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